
附件

甘州区校外培训机构风险保证金
管理及提取流程（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甘州区行政区域内，经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取得办学许可证，并在市场监管部门或民政部门完成登记，设立

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

机构”）。

二、管理原则

风险保证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动态监管、规范提

取”原则，仅用于保障培训机构注销后未结清的家长退费及教师

工资拖欠等债务清偿，不得挪作他用。

三、风险保证金缴存

（一）缴存标准

根据甘州区教育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甘州区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设置指导标准（试行）》的通知（甘区教发〔2023〕125

号）相关规定，“举办者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

应的出资义务。开办资金（或注册资本）数额应与办学规模和收

费标准相适应。一般情况下，培训机构开办资金（或注册资本）

不少于 5 万元并纳入风险保证金专用专户。”



（二）账户设立

培训机构需自主选择相关银行开立基本账户、培训收费专用

账户、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各相关银行明确以银行托管模式（培

训收费专用账户+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对培训机构资金进行监

管。银行托管模式一旦确定，便不可逆转，其科学性与严谨性能

够有效保障各方的权益，对培训机构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各培

训机构应将基本账户、培训收费专用账户、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

开设在同一家银行。账户名称与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登记名称一

致，实行单独核算、分账管理，并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

服务综合平台公示。

（三）缴存要求

培训机构需在取得办学许可证后 30 日内，与银行签订经教

育部门审核的格式监管协议，将金额为 5 万元、存期 6 个月的个

人资信证明对应资金，足额缴存至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区教育

行政部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实时进行

监管。风险保证金缴存形式以货币资金为主，不得用实物、知识

产权等无形资产替代。

（四）账户管理

培训收费专用账户和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实行封闭管理，培

训收费专用账户上的资金会通过“一课一消”的方式划转至培训

机构基本账户。培训机构不得擅自变更账户信息、支取账户资金，

不得将账户资金与自有资金混同使用。银行需按照监管协议约



定，定期向区教育行政部门报送账户资金变动情况，对异常资金

流动及时预警。区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

务综合平台，实时监控培训收费专用账户和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

状态，确保资金安全。

（五）动态调整

区教育行政部门每年度结合培训机构年检结果、招生规模、

投诉处理情况等，对风险保证金缴存金额进行复核，对投诉较多

及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的培训机构，根据情形上调风险保证金额度，

培训机构应在接到调整通知 30 日内完成补缴。

四、风险保证金提取

（一）提取条件

培训机构依法终止办学并完成注销登记后，满足以下条件可

申请提取风险保证金：

1.已妥善安置全部参训学生，完成课程结转或退费清算，无

未办结的家长退费纠纷。

2.已结清全部教职工工资、社会保险等劳动报酬，无拖欠工

资投诉或劳动争议。

3.已完成财务清算，缴清相关税费，无其他未清偿债务。

4.自机构注销登记之日起满 90 天，未出现新增的家长退费

投诉或教师工资拖欠投诉。

（二）提取材料

培训机构法人申请提取风险保证金时，需向区教育行政部门



提交以下材料：

1.风险保证金提取申请书（需载明机构名称、注销时间、账

户信息、申请事由等）。

2.区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办学许可证注销批复。

3.机构注销后 90 天内无投诉的书面说明（由区教育行政部

门核实确认）。

4.培训机构法人身份证明及银行账户信息。

5.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三）提取流程

培训机构法人在机构注销登记之日起满 90 天后，向区教育

行政部门提交提取申请及相关材料。区教育行政部门收到申请

后，在 10 个工作日内会同相关银行对材料真实性、合规性进行

审核，并通过政府网站公示申请信息，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

示无异议且审核通过的，区教育行政部门向相关银行出具《风险

保证金调减申请》。银行收到调减申请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将风

险保证金全额划转至培训机构基本户。

（四）特殊情形处理

若机构注销后 90 天内出现新增家长退费投诉或教师工资拖

欠投诉，区教育行政部门暂停提取流程，从风险保证金中优先支

付相关款项，不足部分依法向培训机构法人追偿。对未注销且正

常经营的培训机构，如发生家长退费投诉或拖欠教师工资情况属

实的，由区教育行政部门向相关银行出具经家长（教师）、培训



机构、教育部门签字盖章的《风险保证金阶段性提取通知书》，

由银行将款项直接划转至家长（教师）银行账户，培训机构要全

力配合做好提取工作，并在该项提取结束后 90 日内，在风险保

证金专用账户补足该项提取资金金额。

五、附则

后续如有国家及地方最新政策要求，将结合监管实际及时调

整培训机构风险保证金管理及提取流程内容，提升针对性和实效

性。培训机构风险保证金管理及提取流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